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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景弘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8月 23日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视频会议 

4.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2023 年 8月 11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勇刚 

6.会议列席人员：公司监事和高管 

7.召开情况合法合规性说明：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

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出席和授权出席董事 7 人。 

董事许菁、徐迅、周虹、王瑞轩因工作原因以通讯方式参与表决。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武汉景弘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 

1.议案内容： 



公告编号：2023-027 

《武汉景弘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3 票；弃权 0 票。 

反对/弃权原因：董事钟校反对理由：公司 2019 年 4 月曾签署一项 600 万元

土建安装工程补充协议，公司根据该协议验收的土方量与业主方确认的土方量差

异巨大。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在该项目上涉嫌财务记载不真实。董事周虹反

对理由：（1）公司 2019 年 4 月曾签署一项 600 万元土建安装工程补充协议，王

聪总经理作为上述补充协议的签署人，涉嫌连续多年在该项目上组织实施财务造

假。（2）根据全国股转系统的监管提示函，公司有三份协议均未履行公司内部审

批流程、未按照董事会决议要求对有关理财投资进行风险审查，给公司造成本金

利息及违约金损失超过 2000 万元。公司王聪总经理作为上述合同的直接经办人

和理财决策的直接负责人，应承担主要管理责任。王聪已经不适合继续担任公司

总经理，公司依法应该追究其法律责任。董事王聪反对理由：报告中没有真实、

准确、完整地披露关于景弘北京公司起诉丰原国际和李广亮的一审判决结果：北

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2）京 0102民初 2387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概要）：

判决生效十日内丰原国际偿还景弘北京公司 500 万元本金；丰原国际支付给景弘

北京公司利息（以 500 万元为基准 2017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3月 10日按年利

率 14.4％计算；自 2019 年 3 月 11 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按年利率 12％计算；李广

亮所持有的被景弘北京公司质押的 340.9 万股景弘环境的股票拍卖后在上述给

付义务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目录 

《武汉景弘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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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景弘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25 日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会议召开情况
	（二） 会议出席情况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审议通过《武汉景弘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

	三、 备查文件目录

